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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信用卡越来越多的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在满足人们的消费
需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得使不少人因透支信用卡而有了一笔对银行的负债。因此
，也不可避免的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偿还欠款而被银行追讨甚至起诉。近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就披露了一起诉讼，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银行”，BCQ，01963.HK）起诉了一名欠款未还的信用卡用户，不过，令人惊奇
的是这位被告却被查明已经去世3年多。

2019年11月2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重庆银行与江某某信用卡纠纷一案的民
事裁定书（（2019）渝0103民初22741号）。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重庆银行与被告江某某信用卡纠纷一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
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查明，江某某已
于2016年8月9日死亡，其户口于2016年8月30日被依法注销。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为2019年8月12日，而江某某的
死亡时间为2016年8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中“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重庆银行对江某
某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故重庆银行对江某某的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三）项、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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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作出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江某某的起诉。

重庆银行官网显示，重庆银行成立于1996年，是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成立最早的地
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市政府制定的“龙虾三吃”发展战略，2013年11月6日
在港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全国146家城商行中首家在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的内
地城商行。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503.69亿元，存款余额2563.94亿元
，贷款余额2059.23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38.22亿元，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
风险管理指标保持在行业较优水平，监管指标全面达标。

天眼查资料显示，重庆银行2016年以来，共参与了929起诉讼，其中，超过九成是
信用卡纠纷案，其余诉讼也多为借款合同纠纷和财产纠纷。这数百次诉讼，重庆银
行大多胜诉，法院支持银行收回欠款及利息。

上述诉讼是重庆银行少见的遭到驳回、未能胜诉的案例，而原因在于被告的“与众
不同”。按《继承法》的规定，在被告江某某去世之后，其资产和负债均由继承人
继承，因此，重庆银行在起诉要求清偿债务时，其起诉对象应该为被告江某某的遗
产继承人，而像上述案件这样“状告逝者”确实属于工作疏漏。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

《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与清偿债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
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条件”规定：起诉必须符合
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
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
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诉讼中止”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
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
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
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
复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诉讼终结”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终结诉讼：（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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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
人死亡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
人死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范围”规定：裁定适用于下
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
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
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
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
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
裁定的，记入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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